关于开展科研项目检查工作的通知

各院系及有关科研人员： 

根据《川北医学院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、《川北医学院科研经费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学校将于7-9月在全校范围内开展2012 年-2014年立项在研科研项目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检查范围 

2012年 -2014年立项在研纵向科研项目及校级科研发展计划项目(2011年-2013年）（备检项目清单发至各院系）。 

二、检查内容 

1、根据科研项目计划任务书和合同书内容，检查科研项目阶段成果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； 

2、核查科研原始记录和研究成果报告，发现并及时纠正项目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； 

3、根据项目经费预算书和经费开支明细，检查和审核科研经费开支情况； 

4、以实物核查、实地考查和座谈交流的方式对部分在研项目人、财、物进行抽查。 

 三、检查方法 

采取项目负责人自查、院系检查与学校抽查相结合的方式。 

四、检查工作安排 

1、各项目负责人严格按照《川北医学院在研科研项目检查表》《在研科研项目检查研究成果统计表》内容逐项自查填报，于7月10日前报所在院系。 

2、各院系全面自查：由各院系组织相关专家，对备检项目进行全面自查。检查形式由各院系自定，重点检查研究项目研究进度，实验原始记录和财务开支情况。检查专家根据项目答辩情况和提交成果统计表，针对每一个项目分别填写《项目检查评议表》进行综合量化评分；各院系统计和分析本院系项目总体实施情况（连同《在研科研项目研究成果统计表》和专家《在研科研项目检查评议表》），进行综合量化排名，并形成书面总结材料于7月17日报学校科技处。 

3、学校随机抽查和重点复核：学校科技处牵头，组织相关专家，对备检项目进行随机柚查，并结合各院系自查报告和统计结果进行重点复核。主要采取听取现场汇报、实地考查、实物核查、座谈交流和个别访谈等方式进行深度检查，与各院系自查结果进行比对，对各院系科研项目管理工作进行评估和量化评比。 

五、具体要求 

1、各院系在对专家评审结果统计的基础上，将自查的项目根据得分情况进行分类，原则上分为“优秀"、“良好"和“一般"和“较差"四个等级。（附项目综合评审结果排序）。 

2、各项目负责人应认真据实汇报在研项目经费开支情况，特别是与预算的符合度，经费开支额度是否与研究进度一致等。科技处将与计财处配合，调阅各项目实际开支情况并提出经费开支建议，对有违规使用经费的行为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。 

3、对于已到结项期的项目，请项目负责人按照各类项目结题要求将结题材料提交所在院系，各院系对结题材料进行审查后统一提交科技处。如确有特殊原因需要延期的项目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延期申请（表格见附件），详细说明延期理由。拟延期项目参照在研项目检查进行，提交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。 

4、对于项目负责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参加检查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应指定专人负责该项目的总结和汇报。对无故不参加项目检查的项目负责人，科技处将予以通报批评、建议中止研究、建议退回经费等处理。 

本次项目检查工作结束后，学校将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和公示，并将作为各院系2015年项目申报名额分配的参考依据，同时与各院系目标考核挂钩。对进展滞后、学风不实和管理不善的项目负责任人，将停止或减少新立项目，暂缓报销项目经费和划拨配套经费。希望项目负责人及各院系高度重视，组织做好此次项目检查工作，如有问题请与科技处联系。 

项目检查联系人：冯莉苹    联系电话：2242635 

结题事宜联系人：陈果      联系电话：2232907

